咨询电话：0453-6822898    0453-6826191
名称：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证办事指南
办事所需材料：
（一）新办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证所需提交的材料
1.小作坊核准证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生产加工场所周围环境平面图、各功能间生产设备布局图、工艺流程图；
4.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过程控制、出货记录、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小作坊生产核准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变更食品经营许可所需提交的材料
1.小作坊变更申请书；
2.原小作坊核准证证书正本、副本；
3.与变更小作坊核准事项相关的材料。
    
（三）延续食品经营许可（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小作坊延续申请书。
    2. 小作坊核准证正本、副本。
    3. 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改变的声明。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小作坊核准证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四）补办食品经营许可（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小作坊核准证补办申请书。
    2. 核准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小作坊在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
3. 许可证损坏和污损的，提交损坏和污损的证书原件。    
（五）注销食品经营许可（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小作坊核准注销申请书；
2.原小作坊核准证书正本、副本；
3.与注销小作坊核准证相关的证明文件。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修订）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2.《牡丹江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暂行管理办法》
法定时限：新办：2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变更：1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7个工作日）
补办：1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7个工作日）
延续：10，（在备注中填写：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7个工作日）
注销：5（承诺时限当场注销）
收费依据：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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